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恒合信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机构” ）作

为北京恒合信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合股份”“公司”）向不特定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

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试行）》等有关规定，就恒合股份在 2022 年度拟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了核查，

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求和发展需要，公司拟设立控股子公司无锡芯智感科技

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为进一步完善和提升公司战略布局规划，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公司拟与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孙大千及其他自然人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即无锡芯智感科

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其中公司拟出资 510 万元，占比 51%；

许占豪拟出资 300万元，占比 30%；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孙大千拟出资 140万元，

占比 14%；吴克霄拟出资 50 万元，占比 5%。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方式 出资形式 

北京恒合信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510.00 货币 实缴 

许占豪 300.00 货币 认缴 

孙大千 140.00 货币 实缴 

吴克霄 50.00 货币 实缴 

合计 1000.00 - - 

（注：根据投资协议约定，投资人恒合股份、孙大千、吴克霄自公司注册之日起 30 日内完成实缴，投资人许

占豪自公司注册之日起 5 年内完成实缴） 

孙大千任职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本次与公司共同对外投资事项构成关联交

易。除上述事项外，无锡芯智感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余股东许占豪和吴克霄与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股东、法人股东和公司董监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此外，新设立的控股子公司无锡芯智感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车用陶瓷电容

压力传感器设计、研发和生产制造，与母公司所从事的石油石化领域的油气回收

在线监测方向有所区别，不处于相同细分行业领域。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孙大千为北京恒合信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持有公司 36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5103%。 

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的有关规定，孙大千系公司关

联方，故与公司共同对外投资设立公司控股子公司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公司与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孙大千进行的共同对外投资事项属于正常的商业

交易行为，是经公司及公司关联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双方按照出资方式及金额确

定股权比例，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有失公允

或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交易按正常市场规则

进行，是必要及合理的，交易价格公允，公司与关联方是互利双赢的平等关系，

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

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五、本次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情况 

公司董事会审议《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议案》事项前，公司

已将相关材料递交独立董事审阅，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开展的设立控

股子公司事项是经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双方按照出资方式及金额确定股权比例，

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有失公允或损害公司及

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独立董事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关联董事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2022 年 5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对外

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副总经理孙大千回避表决。独

立董事发表了相应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与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孙大千及其他自然人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事项，是公司从长远发展考虑而做

出的决策，对公司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董

事会审议此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副总经理孙大千履行回避表决程序。会

议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另外，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公司章程》、《关联交

易管理制度》等相关法规和公司制度，上述关联交易的发生金额未达到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的标准，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认为：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上述偶发性关联交易将遵循市场化定价

原则、合理定价，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公司董事会已审议通过了该事项，相关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综上，保荐机构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